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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浙江省地球物理技术应用研究所有限公司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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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起草单位：浙江省地球物理技术应用研究所有限公司、XXX、XXX。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X、XXX、XXX。

市政工程桥梁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市政工程桥梁施工质量验收的一般要求、验收单元划分、质量验收、验收程序和组织。
本文件适用于市政工程桥梁施工质量验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0026 工程测量标准
GB 50204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5032 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质量控制通用规范
CJJ 2 城市桥梁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CJJ 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工程施工质量 constiuctional quality of engineering

反映工程满足设计、相关标准或合同要求,包括其在结构安全、使用功能及其在耐久性能、环境保护等方面要求的所有明显和隐含能力的特性总和。
检验 inspection

对检验项目中的性能进行量测、检查、试验等,并将结果与标准规定要求进行比较,以确定每项性能是否合格所进行的活动。
验收 acceptance

在施工单位自行质量检查验收评定的基础上，参与建设活动的有关单位共同对检验批、分项、分部、单位工程的质量进行抽样复验,根据相关标准以书面形式对工程质量达到验收标准合格与否做出确认。

单位（子单位）工程 unit or sub-unit engineering
具有独立使用功能或按施工总承包合同分割的一个或若干个同类工程。

分部（子分部）工程 section or sub-unit engineering
按结构特点和功能划分的工程部位。较大或较复杂的分部工程，划分为若干个较小的分部工程作为子分部工程。

分项工程 item engineering
按主要施工方法、材料、工序等划分的工程项目。

检验批 inspection lot
按同一生产或按规定的方式汇总起来供检验用的由一定数量样本组成的检验体。

4　 一般要求
4.1　 施工单位应针对市政桥梁工程项目按GB 55032的规定建立健全质量保证体系、施工质量控制和施工质量检验制度。
4.2　 工程开工前，施工单位应根据合同文件、设计文件和有关的法规、标准、规范、规程，以及建设单位提供的施工界域内地下管线等构筑物资料、工程水文地质资料等踏勘施工现场，依据工程特点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按施工组织设计进行施工。
4.3　 施工单位应按有效设计文件进行施工。
4.4　 市政工程桥梁施工质量控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工程采用的主要材料、半成品、成品、仪器和设备等应进行入场验收,并按各专业工程质量验收规范规定进行复验。凡涉及工程安全和使用功能的材料和产品，应经监理工程师认可或进行平行检测；

b) 施工仪器和设备进入现场应按规定定期进行校准或检定,并经过监理工程师审核；

c) 各分项工程应按CJJ 2进行质量控制,每道分项工程完成后,应进行检查并形成记录。

4.5　 施工中,前一分项或工序工程未经验收合格不应进行后续分项或工序工程施工。

4.6　 市政桥梁工程应进行成桥荷载试验。荷载试验应按设计要求执行,设计无明确要求时应按以下规定执行：

a) 跨径大于等于40 m的各类车行拱式桥、跨径大于等于30 m或总长大于等于100 m的各类车行梁式桥应进行静载试验；
b) 跨径大于等于100 m的各类车行桥梁应进行静、动载试验；

c) 新型结构桥梁、施工过程中出现过质量缺陷的车行或人行桥梁应进行静、动载试验；

d) 跨径大于等于35 m的钢筋混凝土、跨径大于等于30m的钢结构及悬索结构的人行天桥应进行静力荷载试验。
4.7　 市政工程桥梁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下列基本要求：

a) 工程质量验收应在施工单位自检合格的基础上进行；

b) 施工质量应符合CJJ 2和相关专业验收规范的规定；

c) 工程施工应符合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的要求；

d) 参加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的各方人员应具有规定的资格；
e) 对涉及结构安全、节能、环境保护和主要使用功能的重要分部工程,应在验收前按规定进行抽样检验以及主要材料复试，应按规定进行见证取样及监理平行检测；

f) 桥梁荷载试验已经完成，且其结果满足设计和规范要求；
g) 分项工程的质量应按主控项目和一般项目进行验收；

h) 检测单位应具有相应资质。
4.8　 市政工程桥梁施工前应对移交的平面控制桩、水准点进行复测，并根据施工需要加密，建立施工测量控制网，施工放样方法和精度应符合GB 50026的规定。

5　 验收单元划分

5.1　 市政工程桥梁施工质量验收单元应划分为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分项工程和检验批。
5.2　 单位工程的划分应按下列规定：

d) 具有独立施工条件并能形成独立使用功能的桥梁为一个单位工程；

e) 互通式立交桥应作为一个单位工程；

f) 上述两款中的特大型、大型桥梁工程可按施工总承包合同划分单位工程；

g) 高架桥梁应按施工总承包合同划分单位工程。
5.3　 分部工程、分项工程和检验批划分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市政工程桥梁施工验收分部工程、分项工程和检验批划分
	序号
	分部工程
	子分部工程
	分项工程
	检验批

	1
	地基与基础
	扩大基础
	基坑开挖、地基、土方回填、现浇混凝土(模板与支架、钢筋、混凝土)、砌体
	每个基坑

	
	
	沉入桩
	预制桩(模板、钢筋、混凝土、预应力混凝土)、钢管桩、沉桩
	每根桩

	
	
	灌注桩
	机械成孔、人工挖孔、钢筋笼制作与安装、混凝土灌注
	每根桩

	
	
	沉井
	沉井制作(模板与支架、钢筋、混凝土、钢壳)、浮运、下沉就位、清基与填充
	每节、座

	
	
	地下连续墙
	成槽、钢筋骨架、水下混凝土
	每施工段

	
	
	承台
	模板与支架、钢筋、混凝土
	每座承台

	2
	下部结构
	砌体墩、台
	石砌体、砌块砌体
	每施工段或每个墩、台，每安装段(件)

	
	
	现浇混凝土墩、台
	模板与支架、钢筋、混凝土、预应力混凝土
	

	
	
	预制混凝土柱
	预制柱(模板、钢筋、混凝土、预应力混凝土)、安装
	

	
	
	台背土
	回填土
	

	
	
	盖梁
	模板与支架、钢筋、混凝土、预应力混凝土
	每片盖梁

	
	
	索塔
	现浇混凝土索塔(模板与支架、钢筋、混凝土、预应力混凝土)、钢构件安装
	每浇筑段、每根钢构件

	
	
	锚锭
	锚固体系制作、锚固体系安装、锚锭混凝土(模板与支架、钢筋、混凝土)、锚索张拉与压浆
	每个制作件、安装件、基础


表1　 市政工程桥梁施工验收分部工程、分项工程和检验批划分（续）
	序号
	分部工程
	子分部工程
	分项工程
	检验批

	3
	支座
	-
	垫石混凝土、支座安装、挡块混凝土
	每个支座

	4
	上部结构
	支架上浇筑混凝土梁(板)
	模板与支架、钢筋、混凝土、预应力混凝土
	每联、每施工段

	
	
	装配式钢筋混凝土梁(板)
	预制梁(板)(模板与支架、钢筋、混凝土、预应力混凝土)、安装梁(板)
	每片、每施工段

	
	
	悬臂浇筑预应力混凝土梁
	0＃块(模板与支架、钢筋、混凝土、预应力混凝土)、悬浇段(挂篮、模板、钢筋、预应力混凝土)
	每浇筑段

	
	
	悬臂拼装预应力混凝土梁
	0＃块(模板与支架、钢筋、混凝土、预应力混凝土)、梁段预制(模板与支架、钢筋、混凝土)、拼装梁段、施加预应力
	每拼装段

	
	
	顶推施工混凝土梁
	台座系统、导梁、梁段预制(模板与支架、钢筋、混凝土、预应力混凝土)、顶推梁段、施加预应力
	每节段

	
	
	钢梁
	现场安装
	每制作段、每孔或每联

	
	
	钢-混凝土组合梁
	钢梁安装、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梁预制(模板与支架、钢筋、混凝土、预应力混凝土)、预制梁安装、混凝土结构浇筑(模板与支架、钢筋、混凝土、预应力混凝土)
	每段、每孔

	
	
	拱部与拱上结构
	砌筑拱圈、现浇混凝土拱圈、劲性骨架混凝土拱圈，装配式混凝土拱部结构、钢管混凝土拱(拱肋安装、混凝土压注)、吊杆、系杆拱、转体施工拱
	每施工段

	
	
	斜拉桥的主梁与拉索
	0＃段混凝土浇筑、悬臂浇筑混凝土主梁、支架上浇筑混凝土主梁、悬臂拼装混凝土主梁、悬拼钢箱梁、组合梁、拉索安装
	每施工段

	
	
	悬索桥的加劲梁与缆索
	索鞍安装、主缆架设、主缆防护、索梁和吊索安装、钢加劲梁段拼装
	每施工段

	5
	顶进箱涵
	-
	工作井、滑板、箱涵预制(模板与支架、钢筋、混凝土)、箱涵顶进
	每座井、每节、每顶进施工段

	6
	桥面系
	-
	排水设施、防水层、桥面铺装层(沥青混合料铺装、混凝土铺装-模板、钢筋、混凝土)、伸缩装置、地袱和缘石与挂板、防护设施、人行道
	每施工段、每孔

	7
	附属结构
	-
	隔音与防眩板、梯道(砌体：混凝土-模板与支架、钢筋、混凝土、钢结构)、桥头搭板(模板、钢筋、混凝土)、防冲刷结构、照明
	每施工段、每座构筑物

	8
	装饰与装修
	-
	水泥砂浆抹面、饰面板、饰面砖和涂装
	每跨、每侧面


6　 质量验收
6.1　 市政工程桥梁施工质量检验标准按CJJ 2的规定执行。
6.2　 市政工程桥梁施工质量验收应按检验批、分项工程、分部工程和单位工程的顺序进行。

6.3　 检验批质量验收合格应满足下列条件：

a) 主控项目的质量经抽样检验均合格；

b) 一般项目的质量经抽样检验合格。当采用计数抽样时，合格点率应大于80%，但任何一项的检查合格率不得低于70%，且不得存在严重缺陷；

c) 具有完整的施工操作依据和质量检查记录。

6.4　 分项工程质量验收合格应满足下列条件：

a) 所含检验批的质量均验收合格；

b) 所含检验批的质量验收记录完整。

6.5　 分部工程质量验收合格应满足下列条件：
a) 所含分项工程的质量均验收合格；

b) 相关质量控制资料完整；

c) 有关安全、环境保护和主要使用功能的抽样检验结果符合相应规定；

d) 观感质量符合要求。
6.6　 单位工程质量验收合格应满足下列条件：

a) 所含分部工程的质量均验收合格；

b) 对设置子单位工程的项目，子单位工程的质量均验收合格；

c) 质量控制资料完整并按规定整理齐全；

d) 所含分部工程中有关安全、节能、环境保护和主要使用功能的检验资料完整；

e) 主要使用功能的抽查结果符合要求；

f) 桥梁荷载试验已完成,报告结论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

g) 单位工程质量预验收中提出的整改项目已整改完毕；
h) 观感质量符合要求。
6.7　 相关质量控制资料核查应包括：
a) 图纸会审记录；
b) 设计变更通知单；

c) 施工组织设计；
d) 专项施工方案编制审批及技术交底；
e) 工程定位测量、放线记录、竣工测量记录；
f) 原材料出厂合格证书及进厂检验、试验报告；
g) 施工试验报告及见证检测报告；
h)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i) 施工记录；
j) 地基、基础、主体结构检验及抽样检测资料；
k) 检验批、分部、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l) 工程质量事故处理调查处理资料；
m) 新技术论证、备案及施工记录。
6.8　 有关安全、环境保护和主要使用功能的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桥下净空不应小于设计要求；

b) 地基与基础、主体结构混凝土强度评定合格，符合设计要求；
c) 地基、桩基承载力应符合设计要求；

d) 混凝土灌注桩桩身完整性检测应全部合格；

e) 钢梁焊缝探伤检测质量等级均符合设计要求；

f) 高强螺栓扭矩质量检验全部合格；

g) 预应力筋的张拉应力值和伸长率检验应全部合格；

h) 桥面防水质量检验应全部合格；

i) 吊杆、拉索拉力及索力调整应符合设计要求；

j) 特大跨径、结构复杂和承载能力需要验证的桥梁应进行荷载试验，桥梁功能检验、荷载试验按设计要求进行，试验结果应符合设计要求和相关技术规范的规定。

6.9　 观感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混凝土结构外观质量缺陷的确定应符合GB 50204的规定，混凝土结构不应有对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影响的严重缺陷；
b) 墩台混凝土表面平整，色泽均匀，无明显错台、蜂窝麻面，外形轮清晰；
c) 砌筑墩台表面平整，砌缝无明显缺陷，勾缝密实坚固、无脱落，线角基本顺直；
d) 桥台与挡墙、护坡或锥坡衔接平顺，无明显错台，沉降缝、泄水孔设置正确；
e) 索塔表面平整，色泽均匀，无明显错台和蜂窝麻面，轮廓清晰，线形直顺；
f) 混凝土梁体、框架桥体表面平整、色泽均匀、轮廓清晰、无明显缺陷，全桥整体线形平顺、梁缝基本均匀；
g) 钢梁安装线形平顺，防护涂装颜色均匀、无漏涂、无划伤、无起皮，涂膜无裂纹；
h) 拱桥表面平整，无明显错台，无蜂窝、麻面或砌缝脱落现象，色泽均匀，拱圈、拱肋及拱上结构轮廓线圆顺、无折弯；
i) 索股钢丝顺直、无扭转、无鼓丝、无交叉，锚环与锚垫板密贴并居中，锚环及外丝完好、无变形，防护层无损伤，斜拉索色泽均匀、无污染；
j) 桥梁附属结构稳固，线形直顺，无明显错台，无缺掉角；
k) 内外轮廓线形应无异常突变，桥头无跳车现象。
6.10　 工程实体量测抽查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工程实体量测抽查要求
	序号
	量测项目
	允许偏差
mm
	抽查频率
	量测方法

	
	
	
	范围
	点数
	

	1
	桥梁轴线偏位
	≤10
	每座
	5
	全站仪

	2
	桥宽
	车行道
	0～+10
	每孔
	3
	钢尺

	
	
	人行道
	0～+10
	每孔
	2
	钢尺

	3
	桥长
	-100～+200
	每座
	2
	全站仪或钢尺

	4
	伸缩缝间长度
	±15
	每联
	2
	全站仪或钢尺

	5
	引道中线与桥梁中线偏差
	±20
	-
	2
	全站仪


表2　 工程实体量测抽查要求（续）
	序号
	量测项目
	允许偏差
mm
	抽查频率
	量测方法

	
	
	
	范围
	点数
	

	6
	桥梁高程衔接
	±3
	-
	2
	水准仪

	7
	桥面高程
	L＜50 m
	±30
	桥面每侧每50 m测一点，且不少于3点；跨中、桥墩、桥台处应布置测点
	水准仪

	
	
	L≥50 m
	±（L/5000+20）
	
	

	注1： L为桥长，计算允许偏差时以mm计。
注2： 受桥梁型式、环境温度、伸缩缝位置等因素的影响，实际量测中通常量测两条伸缩缝之间的长度，或多条伸缩缝之间的累加长度。桥梁总长度验收时应首先满足伸缩缝间长度要求。


6.11　 对工程施工质量不符合要求的工程验收应按下列规定进行：

a) 经返工或返修的检验批，应重新进行验收；

b) 经检测鉴定能够达到设计要求的检验批，应予以验收；

c) 经检测鉴定达不到设计要求、但经工程设计单位核算认可能够满足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的检验批，可予以验收；
d) 经返修或加固处理的分项、分部工程，满足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要求时，可按技术处理方案和协商文件的要求予以验收。
6.12　 通过返修或加固处理仍不能满足安全或使用要求的分部工程及单位工程，不应验收。

6.13　 工程质量控制资料应齐全完整。当部分资料缺失时,应委托有资质的检测机构按有关标准进行相应的实体检验或抽查试验。
7　 验收程序和组织

7.1　 检验批应由专业监理工程师组织施工单位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专业工长等进行验收。

7.2　 分项工程应由专业监理工程师组织施工单位项目专业技术负责人等进行验收。

7.3　 分部工程应由总监理工程师组织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和项目技术负责人等进行验收，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n) 勘察、设计单位项目负责人和施工单位技术、质量部门负责人应参加地基与基础分部工程验收；

o) 设计单位项目负责人和施工单位技术、质量部门负责人应参加主体结构、节能分部工程的验收；
p) 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应参加分部工程的验收。
7.4　 单位工程中的分包工程完工后,分包单位应对所承包的工程项目进行自检，并按本文件规定的程序进行验收。验收时总包单位应派人参加。分包单位应将所分包工程的质量控制资料整理完整，并移交给总包单位。

7.5　 单位工程完工后，施工单位应由组织有关人员进行自检，总监理工程师应组织各专业监理工程师对工程进行竣工核查并组织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设计单位项目负责人、地勘单位项目负责人,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等进行单位工程预验收。存在施工质量问题时，应由施工单位整改。整改完毕后，由施工单位向建设单位提交工程竣工报告，申请工程竣工验收。
7.6　 建设单位收到工程竣工报告后，应由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组织监理、施工、设计、勘察等单位的项目负责人进行单位工程验收。验收组组长应由建设单位有关负责人担任。大型、复杂结构桥梁宜有相关专家参加验收。
7.7　 质量监督机构对工程竣工验收进行监督。重点对工程竣工验收的组织形式、验收程序、执行验收规范等情况实行监督，发现有违反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行为的，责令改正。
7.8　 当参加验收各方对工程质量验收意见不一致时，应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协调，待意见一致后,重新组织工程竣工验收。

7.9　 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建设单位应在规定时间内将工程竣工资料和有关文件，报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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